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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宪法第一条第
二款“社会主义制

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
度。”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

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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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三条第
三款“国家行政机
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
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修
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

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
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
责，受它监督。”六

宪法第四条第
一款中“国家保障
各少数民族的合法

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
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
系。”修改为：“国家保障各少

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关系。”

七

宪法第二十四
条第二款中“国家
提倡爱祖国、爱人
民、爱劳动、爱科

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修改
为“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
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
公德”。这一款相应修改为：
“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
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

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
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
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
他的腐朽思想。”

八

宪法第二十七
条增加一款，作为

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
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

行宪法宣誓。”九

宪法第六十二
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行使下列职权”中增加一项，作
为第七项“（七）选举国家监察委

员会主任”，第七项至第十五项相
应改为第八项至第十六项。十

宪法第六十
三条“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中
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四）国

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第四项、第
五项相应改为第五项、第六项。十一

宪法第六十
五条第四款“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
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
关的职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
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十二

宪法第六十
七条“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行使下

列职权”中第六项“（六）监
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

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的工作”修改为
“（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
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
察院的工作”；增加一项，作

为第十一项“（十一）根据国
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
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第十一项至第二
十一项相应改为第十二项至
第二十二项。

十三

宪法第七十
九条第三款“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
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修改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
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十四

宪法第八十
九条“国务院行
使下列职权”中
第六项“（六）领

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
设”修改为“（六）领导和管理
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第八项“（八）领

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
政和监察等工作”修改为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
安、司法行政等工作”。

十五

宪法第一百零
一条第二款中“县
级以上的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

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修改
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
察委员会主任、本级人民法院院
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十七

宪法第一百
零三条第三款“县
级以上的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
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

检察机关的职务。”修改为：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
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
职务。”

十八

宪法第一百零
四条中“监督本级
人民政府、人民法
院和人民检察院的

工作”修改为“监督本级人民政
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
民检察院的工作”。这一条相应
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
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

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
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
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人民
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
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
当的决议；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
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
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罢免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
会的个别代表。”

十九

宪法第一百零
七条第一款“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依照法律规定

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
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
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
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
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

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
作人员。”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
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
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
族事务、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
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
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二十

宪法第一百
条增加一款，作
为第二款：“设
区的市的人民

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
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
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

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
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
施行。”

十六

宪法第三章
“国家机构”中增加
一节，作为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增

加五条，分别作为第一百二十三条
至第一百二十七条。内容如下：

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
家的监察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
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

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
相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连
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
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

高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

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
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监
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
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
力机关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七条 监察委
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
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
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
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
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
合，互相制约。

第七节相应改为第八节，第
一百二十三条至第一百三十八
条相应改为第一百二十八条至
第一百四十三条。

以上建议，请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定程序提出
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二十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2018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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